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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 
 

 

 

浙大本发〔2023〕6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

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推

免）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，促

进和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、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。根据

《浙江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

施办法》（浙大发本〔2021〕7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各培养单位应进一步完善推免工作实施细则，确保推免工作

平稳有序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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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坚持科学遴选，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

（一）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基础上，各培养单位通过

全面考察学生在本科阶段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综合学习成

效，产生推免综合成绩。 

（二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。 

（三）学生综合成绩由学业评价成绩和素质评价成绩两

部分组成。 

二、坚持厚基础强专业，完善学业评价成绩评定 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根据厚基础、强专业的要求确定各专

业的核心课程，核心课程原则上设置不低于 1.2 的权重系数。

核心课程建议以 10-15 门课程为宜。 

（二）原则上学生须按教学计划修读完应修的必修课程。 

（三）各培养单位可依据自身情况予以落实。原则上须

在 2024 年 6 月前调整落实到位。 

三、坚持全面发展，规范素质评价成绩评定 

（一）素质评价范围包括科研成果、竞赛获奖、参军入

伍服兵役、社会服务等符合全面发展导向的因素。 

（二）素质评价成绩为各类素质加分之和，素质评价成

绩上限为 1.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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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科研成果素质评价成绩原则上为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

期刊及以上以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、以独立作者或第一

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，加分上限为 1.0。 

2.学科竞赛素质评价依据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

办法》（浙大本发〔2021〕20 号）执行。在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

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、“挑

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（以下简称：“三大

赛”）中，代表浙江大学参赛并获得三等奖(铜奖)及以上奖项

且团队自然排名前三的，国赛由学校确定加分分值，见附表 1；

省赛、校赛由各培养单位设置不低于同一级别赛事的加分分

值。 

3.重大体育比赛（非体育类专业）、艺术比赛（非艺术类

专业）清单和加分上限见附表 2、附表 3。在重大体育或艺术

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本科生可给予加分 1.0，非体育类、非

艺术类专业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组织相关部门（院系）和专

家进行认定，体育类、艺术类专业由专业所在院系认定。 

4.参军入伍服兵役素质评价，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加

分上限为 1.0，三等功加分上限为 0.5；学生在服役期荣获嘉

奖、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嘉奖加分上限为 0.2，普通参军入伍服兵

役加分上限为 0.1。 

5.社会服务素质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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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社会服务素质评价加分累计上限为 0.2。 

（2）以学校志愿者星级认定为依据，对五星级志愿者志

愿服务酌情加分；对本科期间有学校认定的四周以上国际组

织实习经历或者累计国际化志愿服务小时数≥250 小时并有突

出表现的学生可酌情加分。加分上限为 0.1。 

（3）相关部门正式聘任的校、院两级学生会（学生组织）

主席团（主任团）成员、兼职辅导员、兼职团委副书记、党

支部书记、四星级及以上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、班长、团支

书等，原则上担任一年及以上且考核合格的，可酌情加分，

加分上限为 0.1。 

（4）除以上社会服务外，各培养单位应严格控制其它类

社会服务加分，其它类社会服务累计加分上限为 0.1。 

四、坚持严格管理，维护公平公正 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须进一步完善推免工作实施细则。各

培养单位推免工作实施细则须经师生座谈、教学委员会审核、

党政联席会议决策、网上公示等环节后报本科生院备案，制

定后原则上三年不变。 

（二）参加本研贯通等特殊类型人才培养项目的学生，

其推免遵照项目的培养方案或工作方案执行。 

（三）教育部等上级部门如有新的要求，按上级文件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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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培养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推免

工作实施细则的完善修订工作，并报本科生院备案。 

 

附表： 

1．“三大赛”国赛加分分值 

2． 重大体育比赛（非体育类专业）清单和加分上限 

3． 重大艺术比赛（非艺术类专业）清单和加分上限 

 

 

浙江大学本科生院 

2023 年 5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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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 

“三大赛”国赛加分分值 

竞赛名称 
加分分值 

金奖 银奖 铜奖  

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 

创新创业大赛 

1.0 0.7 0.5  

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 

创业计划大赛 

1.0 0.7 0.5  

竞赛名称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

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 

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

1.0 0.7 0.5 0.3 

备注：团队自然排名第一乘以系数 1，第二乘以系数 0.9，第三乘以系数 0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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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

重大体育比赛（非体育类专业）清单和加分上限 

序号 项目名称 比赛成绩 
加分

上限 
其它要求 

1 奥运会、亚运会 参赛 1.0 

代表中国 
2 

世界大学生运动会/亚洲大学生锦

标赛 
前八名 1.0 

3 
全国运动会(成人组且不包括群众

组)/全国学生（青年）运动会 

单项前三名，集体项目前

八名主力队员 
1.0 

经学校批准同

意代表某省（直

辖市、自治区）

队 

4 
全国各单项大学生锦标赛（奥运

项目） 

单项冠军，集体项目前六

名的主力队员 
1.0 

经学校批准同

意代表浙江大

学 

5 
全国各单项大学生锦标赛（非奥

运项目） 

单项冠军两次及以上，集

体项目前六名两次及以

上的主力队员 

0.5 

6 全国各单项大学生锦标赛 
单项前六名，集体项目前

八名 
0.2 

7 
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和浙江省大

学生单项锦标赛（普通生组） 

单项冠军两次及以上，集

体项目前三名两次及以

上的主力队员 

0.2 

8 
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和浙江省大

学生单项锦标赛（普通生组） 

单项冠军、亚军，集体项

目前四名的主力队员 
0.1 

注：上述集体项目指最终只决出一个总冠军的比赛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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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 

重大艺术比赛（非艺术类专业）清单和加分上限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比赛成绩 加分上限 其它要求 

1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提名奖及以上 

1.0 

 
/ 

2 中国书法兰亭奖 提名奖及以上 

3 中国音乐金钟奖 入围决赛 

4 中国舞蹈荷花奖 获奖 

5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

获得一等奖（在集体比赛中

担任主要角色且团内排名

前二）或十佳歌手奖 

1.0 

经学校批

准同意代

表浙江大

学 

6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

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（在

集体比赛中担任主要角色

且团内排名前二） 

0.5 

7 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

获得两次一等奖（在集体比

赛中担任主要角色且团内

排名前二） 

0.5 

8 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
获得两次一等奖或两次十

佳歌手奖 
0.2 

9 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获得一等奖或十佳歌手奖 0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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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综合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2023 年 5 月 4 日印发 


